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295號 

主旨:檢送交通部觀光局印製英、日、韓、港星馬等 4 版「旅遊團搭乘遊覽

車安全宣導事項」摺頁各 500 份，請會員旅行社加強宣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9 月 7 日觀業字第 1063004191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摺頁為宣導來臺旅客搭乘遊覽車行車安全，強化及落實旅行業、

隨團服務人員及導遊之檢查義務，亦可提供來臺領隊人員參辦，請

切實配合辦理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